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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习近平强调，老干部工作部门和老干部工作者要用心用情、精准服务，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各级党委
及其组织部门要重视和关怀老干部工作队伍，加强对他们的培养教育，满腔热情关心他们成长进步。

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

大会 21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

中央向大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全国广大

老干部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全国老干部工作者致

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广大

老干部亲历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对初心使命矢志不渝、对理

想信念坚定执着、对党和人民事业无比忠诚，作

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老干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坚持老有所为、继续发光发热，弘扬党的优

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讲好党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故事，积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强调，老干部工作承担着党中央关心

爱护老干部的重要任务。长期以来，广大老干部

工作者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为做好老干部工作付

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积极贡献。老干部工作部

门和老干部工作者要用心用情、精准服务，努力在

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各级党委及

其组织部门要重视和关怀老干部工作队伍，加强

对他们的培养教育，满腔热情关心他们成长进步。

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在会上讲

话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党中

央对广大老干部的尊重关心和对老干部工作者

的殷切期望。要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

部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

新时代老干部工作，精心精细精准搞好服务，引

导 广 大 老 干 部 为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发 展 作 出 新 贡

献。要加强老干部工作部门自身建设，努力建设

让党放心、让老干部满意的模范部门，打造政治

坚定、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过硬队伍。

大会对 100 个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

300 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代表在会上发言。

据新华社

习近平对全国老干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用心用情精准服务
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 20 日举

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这是妇女权益保障法施行近 30年后又一次进

行重大调整。从消除招生就业领域性别歧视到

保障农村妇女土地及相关权益，修订草案对诸多

热点作出回应，多个看点值得关注。

看点一：进一步阐释“歧视妇女”含义

与现行法律相比，修订草案进一步阐释了

“歧视妇女”的含义，规定：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

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

切形式的歧视，禁止基于性别排斥、限制妇女依

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益。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国家治理

室教授王静表示，修订草案对“歧视妇女”的含义

予以明确，是在部门法的层面将宪法中“国家保

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的原则规定进一步细化，

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修订草案还明确，建立政府主导、各方协同、

社会参与的维护妇女权益工作机制；加强法律政

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完善性别统计监测指标体

系等。

“虽然我国妇女地位正在不断提高，但仍有

一些隐性歧视行为。在政策出台前做好性别平

等评估，有助于从源头防范歧视妇女现象；加强

对妇女权益保护的实时监测和跟踪，能够更有针

对性地保障妇女合法权益。”重庆市律师协会监

事长、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彭静说。

看点二：除特殊专业外，招生不得拒
绝女性或提高女生录取分数

随着我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提

升，一些院校为平衡男女比例，限制女生报考部

分专业或人为提高女生录取分数。

修订草案明确，学校在录取学生时，除国家

规定的特殊专业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

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女性平等享有接受中高等教

育的权利和机会。

“草案在‘特殊专业’前增加‘国家规定’的限

制，就是要把专业的性别限制决定权放在国家层

面，避免法律条文被滥用。”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明舜

说。

看点三：用工单位要尊重女性工作权
与生育权

投简历被卡“性别关”、面试时被问“生子计

划”、生子后被挤压升职空间⋯⋯近年来，不少职

场女性面临这样的难题。

对此，修订草案明确，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

用人单位不得限定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调查

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以及意愿、将限制婚姻生

育等作为录用条件等。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说，修订草案列

举了就业性别歧视的具体情形，有助于加强个

人维权意识，为用人单位加强内部管理提供了

明确指引，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更精准的法律

依据。

修订草案还要求加强对女职工经期、孕期、

产期、哺乳期等时期的特殊劳动保护。李明舜表

示，这回应了广大妇女对更加有尊严的劳动和更

加美好的幸福生活的新期待、新需求，体现了立

法者对于“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的价值引导。

看点四：保障农村妇女享有土地权益

现实中，一些地方在征地拆迁时“默认”不给

妇女分补偿款，甚至在村规民约中设置不平等规

定损害妇女合法权益，由此出现许多矛盾纠纷。

修订草案作出回应：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

约，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其他涉

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

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修订草案还将侵害妇女享有的农村土地承

包和集体收益、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分配权益和宅

基地使用权益纳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范围。

长期从事基层妇女工作的云南省普洱市墨

江哈尼族自治县妇联主席李晓颖认为，修订草案

针对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老大难”问题拿出切

实的解决方案，体现了国家对农村妇女权益保障

问题的高度重视。

看点五：加强对女性人身安全和人格
权益保护

近年来，多地发生因婚恋纠纷侵犯妇女人身

权利的案件，引发舆论担忧。

修订草案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

在结束同居、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

播妇女个人隐私。妇女遭受上述暴力侵害或者

面临上述暴力侵害现实危险的，参照反家庭暴力

法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

蒋月表示，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对象限于家庭成员及共同生活的人；妇女权益

保障法修订草案将曾经有过亲密关系但已分开

且未共同生活的人也纳入适用范围，让受害人有

了更有力的维权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修订草案将现行法律中“国

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人身权利”修改为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人格权益”，并

在原有禁止虐待、遗弃、残害等侵害妇女生命健

康权行为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一切侵害妇女生

命健康权益的行为”。

“从‘人身权利’到‘人格权益’，体现了法律

对妇女主体地位的尊重和对人格尊严的保护。”

李明舜说，除了暴力手段，洗脑驯化、操控女性精

神等行为也严重侵犯妇女生命健康权益。修订

草案禁止“其他一切侵害妇女生命健康权益的行

为”，目的在于遏制以非暴力化手段残害妇女身

心健康的行为，提升广大妇女的安全感。

此外，修订草案还加强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

的权益保障，明确夫妻双方应当共同承担家庭义

务。女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男方工作

等承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

补偿。补偿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可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事后救济并不能改变已造成的伤害。保护

妇女合法权益，除了提升妇女自身的法律意识，

也要加强全社会的普法宣传。”王静说。

据新华社

妇女权益保障法迎来“大修”
涉及招生就业性别歧视、农村妇女分不到征地补偿款等社会热点


